2019年农村危房改造惠民政策

一、农村危房改造补助对象

2019年资源县农村危房改造范围为全县仍有农村危房的3镇4乡，补助资金只补助建档立卡贫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4类重点对象危房改造。

二、农村危房改造建设标准
农村危房改造方式为新建的，农村危房改造住房建筑面积按桂建发〔2018〕3号文件要求执行，原则上不低于人均13平方米；分散供养五保户不大于40平方米；4人及以下农户原则上控制在80平方米以内；5人及以上农户不宜超过人均18平方米；无自筹能力全额由财政补助的农户控制在60平方米以内；面积误差为5%（我县参照易地扶贫搬迁房屋控制面积标准细化为4人以及4人以上农户不得超过人均25平方米），即在自治区没有下达2019年危改实施方案前，暂时按照资源县2018年危改方案实施（资政办发〔2018〕48号  2018年资源县农村危房改造暨脱贫攻坚建档立卡贫困户危房改造实施方案的通知）。

三、农村危房改造申请程序

危房改造补助资金申请按照农户自愿申请，村屯民主评议，乡镇审核，县级危改主管部门审批的程序进行。

（一）申请人需提交的资料：

1.农村危房改造申请书；

2.农村危房改造申请审批表；

3.户口薄复印件（指户口本上的所有成员）；

4.户主身份证复印件；

5.家庭困难证件复印件（贫困手册成员信息页复印件、五保证、低保证、残疾人证及其他相关证明资料）；

6.存折账号复印件。
（二）申请审批流程：

申请人提出申请——村屯评议、公示（不少于10天）——乡镇审核、公示（不少于7天）——县级农村危改主管部门审批、公示（不少于7天）。

四、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

农村危房改造资金以农户自筹为主，政府补助为辅，多渠道筹集改造资金。2019年，我县农村危房改造补助标准暂时按照2018年的（资政函〔2018〕87号 关于2018年资源县农村危房改造农户补助资金标准的批复）执行,不含粤桂帮扶资金。
（一）新建类别D级危房改造补助标标准

　　1.极端贫困（精准扶贫打分24分以下）：3.4-5.0万元/户（以实际工程量补贴，最多不超过5万元）

2.特别贫困（精准扶贫打分25-34分）：3.2万元/户。

3.中等贫困（精准扶贫打分35-44分）：3.0万元/户。

4.一般贫困（精准扶贫打分45-54分）：2.8万元/户。
    5.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其它3类重点对象2.8万元/户。

（二）对维修类别Ｃ级危房改造补助标准

　　1.极端贫困（精准扶贫打分24分以下）：1.6万元/户。

2.特别贫困（精准扶贫打分25-34分）：1.4万元/户。

3.中等贫困（精准扶贫打分35-44分）：1.2万元/户。

4.一般贫困（精准扶贫打分45-54分）：1.0万元/户。

    5.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贫困残疾人家庭等其它3类重点对象1.0万元/户。
